
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公告

(2021)陕0102执9052号 西安铭鸿投资有限公司、陕西华星钢铁有限公
司、卢宇雷、王少星:陕西秦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城支行与
你们借款纠纷一案，因被执行人未履行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公证处作出
的(2019)西莲证经字第8393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及(202
1)西莲证执字第240号执行证书，该行向本院申请执行，本院已依法立
案。本案在执行过程中，申请人陕西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变
更其为本案申请执行人，现依法向你们送达变更当事人申请书，限你们
自发出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执行局525室领取，逾期视为送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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